臺北市政府103年度員工休閒隊社游泳社活動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員工休閒隊社活動實施計畫。
二、目的：提倡良好休閒活動，促進身心健康、陶冶性情、培養耐力及增進泳技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
五、參加對象：本府各機關學校員工及退休（職）人員。
六、活動日期：1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。
七、活動時間：晨間、日間及夜間時段：
（一）晨間開放時段：上午6時至上午8時。

（二）日間開放時間：上午8時30分至中午12時、下午1時至下午4時30分。

 （三）夜間開放時間：下午5時至下午9時30分。
門票收費標準依照臺北市政府102年1月25日府法綜字第10230165900號令發布「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各場館門票收費標準」辦理。
八、活動地點：臺北市景美游泳池（地址：臺北市羅斯福路5段176巷50號；
電話：29329926）。
九、年度目標：促進同仁身心健康，培養耐力及增進泳技。
十、活動項目：游泳。
十一、預期績效：103年度活動期間宣導游泳相關專業及安全知識，並鼓勵同仁從事游泳活動。
十二、活動經費：本社所需經費視實際情形報請市府補助。
十三、經費核銷：於活動結束後配合本府來函辦理。
十四、本計畫奉核定後，自103年1月1日起實施；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
